
財團法人中華民圈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函

受文者:如正本所列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3 日

發文字號:中山伯字第 112002 號

附 件:第 2 屆「中山青年論文獎」作業要點

地址: 106 臺北市永康街 13 巷 25 號

電話: 02-23414342 

代碼: 003 

主話:本會第 2 屆「中山青年論文獎」申請事宜，敬請查照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本會第 2 屆「中山青年論文獎」開始受理申請，申請期間自

112 年 3 月 14 日起至同年 5 月 31 日止。

二、本論文獎一律採通訊報名，請申請人填具表格及備妥相關著

作一併郵寄本會，以 5 月 31 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三、隨函檢附第 2 屆「中山青年論文獎」作業要點，亦可逕上本

會網站: h句:/lwww.sysacf.org.tw/ 參閱下載。

四、敬請 責校惠予辦理公告及推薦事宜，並請協助轉知各象

所，無任成荷。

董事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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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: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、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陽明校區、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、國立臺灣科技大學、

國立臺北大學、國立中央大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、國立聯合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
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、國立勤益科技大學、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、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、國立中正大學、國立嘉義大學、

國立成功大學、國立臺南大學、國立中山大學、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、國立高雄大學、

國立屏東大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國立臺東大學、

國立束華大學、國立宜蘭大學、國立金門大學、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北藝術大學、國立臺灣藝術大學、
國立臺南藝術大學、國立體育大學、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、
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、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、
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、

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、國立臺束專科學校、國立空中大學、

臺北市立大學、高雄市立空中大學、

國立國防大學、

東海大學、輔仁大學、東吳大學、中原大學、淡江大學、

中國文化大學、逢甲大學、靜宜大學、長庚大學、元智大學、

中華大學、大葉大學、華梵大學、義守大學、世新大學、
銘傳大學、實踐大學、朝陽科技大學、高雄醫學大學、

南華大學、真理大學、大同大學、南臺科技大學、
崑山科技大學、嘉南藥理大學、樹德科技大學、慈濟大學、

臺北醫學大學、中山醫學大學、龍華科技大學、輔英科技大學、

明新科技大學、長榮大學、弘光科技大學、中國醫藥大學、

健行科技大學、正修科技大學、萬能科技大學、玄吳大學、

建國科技大學、明志科技大學、高苑科技大學、大仁科技大學、

聖約翰科技大學、嶺東科技大學、中國科技大學、中臺科技大學、

亞洲大學、開南大學、佛光大學、台南應用科技大學、遠東科技大學

元玲醫事科技大學、景文科技大學、中華醫事科技大學、東南科技大學、

德明財經科技大學、明道大學、南開科技大學、中華科技大學、

僑光科技大學、育達科技大學、美和科技大學、吳鳳科技大學、

環球科技大學、台灣首府大學、中卅科技大學、修平科技大學、

長庚科技大學、臺北城市科技大學、醒吾科技大學、文藻外語大學、

華夏科技大學、慈濟科技大學、致理科技大學、康寧大學、

宏國德霖科技大學、東方設計大學、崇右影藝科技大學、

台北海洋科技大學、中信金融管理學院、大漢技術學院、

和春技術學院、亞東技術學院、南亞技術學院、黎明技術學院、

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、大同技術學院、馬偕醫學院、法鼓文理學院、

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、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、

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


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

「中山青年論文獎」作業要點

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1~ 日 111 年度第 1 次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通過

一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(以下簡稱本

會)為鼓勵各大學校院博、碩士生研究孫中山先生思

想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申請人應備資格條件:

(一)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。

(二)教育部立案之公私立大學校院畢業之博、碩士，其學

位論文內容與孫中山先生有關，範疇包含其思想、政

策、史事等。

三、獎助方式

(一) 獎助金額:博士獎項每人授予新臺幣六萬元整(含

稅)及獎狀、碩士獎項每人授予新臺幣三萬元整(含

稅)及獎狀。

(二) 獎助名額:每年以獎助博士三名、碩士八名為原則，

實際名額依年度申請人數及評選結果為準。



四、申請案應備條件及申請方式

(一) 申請之博、碩士論文以本會規定之申請期限截止日前

三年內獲得博、碩士學位者為限。

(二) 同一論文不得重複提出申請。

t 、
(三)論文若以外文書寫，申請時須檢附中文正體字摘要。

(四) 申請期限為每年二月一日起至五月三十一日止，請於

期限內寄達(以掛號郵戳為憑) 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(五) 申請人需檢具申請書紙本一份(附件-'"'， )、指導教授
, ' 

推薦函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、學位證明影本一

份，以及學位論文紙本六份掛號郵寄本會，並將申請

書電子檔及學位論文 PDF 檔以電子郵件傳送本會信

3J個I!-k 

(六)所有申請文件，本會恕不退還。

五、評選及頒獎

(一) 由本會遴聘孫、學研究相關之學者專家審奎。

(二)每年於中山先生誕辰前夕公布得獎名單，並舉行頒獎

典禮公開表揚，亦同時致贈優良指導教授證書。

六、權利及義務

(一)得獎者須保證其論文內容未有抄襲、改作、侵權等違



反學術倫理或著作權相關法規之情事。如有上述情

事，得獎者需自行負起相關法律責任，並應立即返還

已領取之金額及獎狀，亦不得再行申請。

(二)得獎之論文若正式出版時，應註明以下字樣: r本著

作獲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0年度中

山青年論文獎 J '並贈與本會三份。

(三)得獎者應檢送授權書(附件二) ，同意無償援與本會

不限地域、時間、方式，公開陳列、展示、傳輸其論

文著作全部內容。

(四)經本會核定得獎之論文著作，本會得與作者協議，於

雙方同意之前提下，編輯或還錄論文之部分內容於期

刊、雜誌及其他形式之媒體中公開發表。

(五)得獎者有義務親自出席領獎，否則不予授獎。



附件一

申請人

申請項目

通訊方式

最高學歷

指導教授

口試委員

口試委員

口試委員

口試委員

基本資訊

同一論文

獎助紀錄

財團法人中華氏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

中山青年論文獎申請書

申 請

日 期

口博士論文 身分證

口碩士論文 字 號

公 士也hl.

毛~ t也拖上

電郵信箱

校名 ~所

校象

校象

校名

校名

校名

校名

卜論文題目:

2 、通過口試日期:民國 年 月 日

3 、畢業日期:民國 年 月 日

4 、論文總字數: 字

口未獲其他單位獎助

口已獲其他單位獎助

獎助單位: 獎助名稱:

獎助時間: 獎助金額:

論文授權情形說明:

口申請中

獎(補)助名稱:

申請時間:

論文授權情形說明:

出生

日期

性別

電話

電話

行動

畢業

年月

簽名

簽名

*所

象所

~所

象所



附件一

茲係證論文內容未有抄襲、改作、侵權等違反學術倫理或著作權相關法規之情事，

否則貴會有權取消本人申請及獎助資格。

J!t:-. J~ 
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
切結條款，

論文摘要.

1000字內

申請人簽章:

日期: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(如不敷使用得另紙補充)



附件二
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

中山青年論文獎授權書

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

大學 研究所一一一學年度第一一一學期

取得口博士口碩士學位之論文

論文題目:

指導教授:

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全文(含摘要) ，非專屬並

無償授權財圓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，不限地域、時間

與方式，公開陳列及展示，並以微縮、光碟或其他，各種數位化方式

將上列論文重製及上載網路傳翰，於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範圍內，提

供讀者線上檢索、閱覽、下載或列印。另於雙方同意之前提下，授

權財團法人中華民圈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編輯選錄論文之部分內容

於期刊、雜誌或其他形式之媒體中公開發表。

授權人: (簽章)

身分證字號:

主也j:_ù: : 

電話: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
